附件1            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租(借)用場地申請表
	使用人名稱(單位)
	
	申請人(單位負責人)
	

	身分證字號
	
	電話：      分機       手機：

	通訊處必填)
	郵遞區號：
地址:

	參加人數
	預計

	活動性質
	□開會
□教育活動
□其他
	借用場地及停車數(必勾)：依據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:
□禮堂〔以4輛車停放為主〕
場地使用費每小時600元、冷氣臺(組)每小時1000元。

□圖書室〔以3輛車停放為主〕
場地使用費每小時200元、冷氣一組(2台)每小時500*2=1000元。

	活動內容或借用事由
	

	租借用期間 (必填)
	自  年  月  日(週  )  時起至  年 月  日(週日)  時

	需用設備   (必填)
	□冷氣  □長桌  張  □座椅   張  □停車(  )輛   □淋浴

	應收費用   (必填)
	   金額
	總務主任
(承辦人)
	校    長

	禮堂租金
	       元
     
	
	

	
	
	
	 

	圖書館租金  
	元
	
	

	其他
	元

	
	

	合   計
	元
          
	
	


切    結    書
茲向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借用場地辦理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』活動，於活動期間
（    年   月 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 日止）遵守場地借用規則，並負責維護場地之整潔，於活動結束後恢復原狀，倘若因而造成器材毀損，照價賠償，絕無異議；並自負保險之責，若有發生意外事故，自負全責。
此致  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借用單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 責 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絡 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話：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114年 月 日
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場地租借保證金收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茲收到場地租借者: 
 場地租借保證金:新臺幣2,000 元
※確認租借者已將               回復原狀，校方已還保證金給場租者。
         已領回場租保證金請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校方確認人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此致
場地出租者: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
校      長:李延昌
承  辦  人:總務主任李俊賢
中華民國114年 月 日
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場地租借者說明確認表(完成後請打勾)
□借用期間除場地申請表上項目外，其餘未經允許不得任意使用場地內各項設備與任意
  拔取校園植栽若有損壞遺失，均需照價賠償 。
□住宿借用人需自備環保垃圾袋(如未準備請向本校購買75公升容量/1個/30元)，離校
  時應清理環境整潔，以環保垃圾袋收拾打包，並自行帶離垃圾。
□租借用者請遵守鼻頭國小之相關規定，不舉辦明火活動，室內外不生火烤煮，不侵害
  野生動植物。並依據菸害防制法，本校校園內及校門口全面禁菸，請務必配合。

□本校基於校園安全，室內外設有監視器，維護安全，請場租者借用前自行考量。
□除租用設備及場地之外，嚴禁翻動室內其他物品。
□請恢復桌椅原位。
□夜間超過22時00分請勿大聲喧嘩，經提醒後仍不聽勸導，如有違反規定，則報請治
  安機關處理。
場地租借者自主檢核表(完成後請打勾)
□ 關好門窗、關閉電器用品，歸還借用相關設備。
□ 清除垃圾、廚餘並做分類，依警衛指示送至資源回收區。
□ 歸還電動門遙控器、浴廁鑰匙，簽名後領回保證金。
□ 已恢復課桌椅原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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